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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7�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2-039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及聘任工作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影”“公司” ）近日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组建了

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审议决策程序

中国电影于2022年9月28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

成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中国电影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8）。

2022年9月28日，中国电影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料

于当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经表决，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日，中国电影以现场

方式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料于当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参会监事4人，

实际参会监事4人，经表决，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规定。

二、第三届董事会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中国电影第三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5名，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长：傅若清先生

副董事长：毛羽先生

非独立董事：任月女士、王蓓女士、陈哲新先生、卜树升先生

独立董事：杨有红先生、张树武先生、王梦秋女士、张影先生、李小荣先生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1.�战略委员会（社会责任委员会）

召集人：傅若清先生

成员：毛羽先生、任月女士、王蓓女士、陈哲新先生、卜树升先生、张树武先生、王梦秋女士、张影先生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杨有红先生

成员：任月女士、李小荣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李小荣先生

成员：王蓓女士、张树武先生

4.�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张影先生

成员：毛羽先生、杨有红先生

三、第三届监事会情况

中国电影第三届监事会由4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监事2名、职工监事2名，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监事会主席：丁立先生

成员：股东监事赵侠女士，职工监事罗岚女士、章慧霞女士

四、董事会聘任人员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批准，董事会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

师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总经理：傅若清先生

董事会秘书：任月女士

副总经理：任月女士、卜树升先生

财务总监：王蓓女士

总工程师：雷振宇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崔婧女士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聘任人员的工作经验和

职业素养符合任职资格，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发现有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情况。

任月女士、崔婧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8321280�传真号码：010-88310012

联系邮箱：ir@chinafilm.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展北街7号华远企业中心E座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附件：简历

傅若清，男，196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影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历

任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经理，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傅

若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毛羽，男，196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文学学士。现任公司副董事长，中影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总经理。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多年，历任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副主任，电影局巡视员、副局长，电视

剧司司长，国际合作司司长（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毛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任月，女，196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法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现

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中影集团党委委员。历任中影集团进出口分公司副经理，香港银都机

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月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蓓，女，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会计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中国注册

会计师、中国法律职业资格、中国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审师CIA、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英国国

际会计师AAIA、英国注册财务会计师AFA、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IPA。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中影集

团党委委员。 历任中国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中影集团财务部主任，公

司监事。 王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哲新，男，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经济管理研究生，高级政工师。 现任公司董事，中影集团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 历任中影集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法务中心负责人、股权处负责人。 陈

哲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雷振宇，男，197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现任公司总工程师。历任公司董事，中影数字制作基地有限公司经理，中影集团副总工程师。雷

振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卜树升，男，197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会计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内审师、注册税

务师、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历任公司审计部主任，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公司企业管理部主任，公司监事。 卜树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杨有红，男，1963年10月出生，管理学（会计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工商

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发展集团、中国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航电子（600372.

SH）、中国化学（601117.SH）、维信诺（002387.SZ）独立董事。 入选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 、北京

市长城学者。 杨有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张树武，男，1964年6月出生，工学博士，研究员。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数字内容技术与服务研究中心主任，传神语联（835737.NQ）独立董事。 同时担任北京市数字

内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闻出版署数字版权服务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全国市场、民意与社会调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20）主任委员。 张树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王梦秋，女，1975年8月出生，计算机科学硕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清流（北京）咨询有限公司创始合

伙人，中国出版（601949.SH）独立董事。曾任百度公司技术副总裁。2013年创立清流资本，代表投资项目

包括货拉拉、怪兽充电、蓝城兄弟、数美科技、王小卤、编程猫、深势科技、宾通智能、周子未来等。王梦秋女

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

的情形。

张影，男，1978年12月出生，管理学博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光

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长安汽车（000625.SZ）、美因基因（06667.HK）独立董事。同时担任北京大学管理案

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芝加哥中心主任，以及多家国际顶级营销学和管理学研究期刊编委。张影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

李小荣，男，1984年9月出生，管理学（财务学）博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恒信东方（300081.SZ）独立董事。 同时担任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国有资产治理研究专业委员

会委员。 李小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丁立，男，196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影集团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多年，历任电影局技术处处长、二级巡视员。丁立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赵侠，女，1974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管理学学士，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监事，中影集团财务部主任。

历任中影集团进出口分公司财务处处长，中影集团财务部副主任。赵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罗岚，女，197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监事，公司财务管理部副主

任，兼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历任中影集团财务部会计，中影电通太科广告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公司财务管理部业务主管。 罗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章慧霞，女，1977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文学硕士。现任公司监事，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分公司副经理。

历任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华夏电影（北京）有限公司电影制片分公司经理。

章慧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监事的情形。

崔婧，女，198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理学硕士。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崔婧

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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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5,287,1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44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若清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以线上会议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于增彪先生、谢太峰先生、高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月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董事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傅若清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315,295,089 100.0006 是

1.02

选举毛羽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315,196,088 99.9930 是

1.03

选举任月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314,943,206 99.9738 是

1.04

选举王蓓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314,943,206 99.9738 是

1.05

选举陈哲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315,193,090 99.9928 是

1.06

选举卜树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314,945,613 99.9740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董事的议案（独立董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2.01

选举杨有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15,204,390 99.9937 是

2.02

选举张树武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15,194,990 99.9929 是

2.03

选举王梦秋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15,221,089 99.9949 是

2.04

选举张影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315,196,688 99.9931 是

2.05

选举李小荣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15,193,095 99.9928 是

3.�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监事的议案（股东监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3.01

选举丁立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

事

1,315,213,791 99.9944 是

3.02

选举赵侠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

事

1,314,943,608 99.9738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傅若清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57,612,

589

100.0137

1.02

选举毛羽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57,513,

588

99.8418

1.03

选举任月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57,260,

706

99.4028

1.04

选举王蓓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57,260,

706

99.4028

1.05

选举陈哲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57,510,

590

99.8366

1.06

选举卜树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57,263,

113

99.4070

2.01

选举杨有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57,521,

890

99.8562

2.02

选举张树武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57,512,

490

99.8399

2.03

选举王梦秋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57,538,

589

99.8852

2.04 选举张影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7,514,

188

99.8428

2.05

选举李小荣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57,510,

595

99.8366

3.01 选举丁立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57,531,

291

99.8725

3.02 选举赵侠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57,261,

108

99.403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劲容、朱瑞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投资中科创达（300496）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我司旗下兴全合远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合兴两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全安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

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兴证全球安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证全球优选平衡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 （FOF）、 兴证全球优选稳健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 （FOF） 和兴证全球积极配置三年封闭运作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LOF）参加了中科创达（300496）（以下简称“该股票” ）非公开定向增发，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

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的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该股票本次非公开定向增发股份的发行价格为103.00元/股，锁定期6个月，已于2022年9月27日发布《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截至2022年9月27日收盘，上述基金持有该股

票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的具体情况为：

基金简称

认购股份

（万股）

成本 账面价值

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2022-9-27）

账面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2022-9-27）

兴全合远两年持有混合 56.3107 58,000,021.00 1.72 57,893,030.67 1.72

兴全精选混合 38.8349 39,999,947.00 1.00 39,926,160.69 1.00

兴全合兴两年封闭运作混

合 LOF

58.2524 59,999,972.00 0.96 59,889,292.44 0.96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 31.0679 31,999,937.00 1.57 31,940,907.99 1.57

基金简称

认购股份

（万股）

成本 账面价值

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2022-9-23）

账面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2022-9-23）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三

年持有混合FOF

1.4563 1,499,989.00 0.09 1,497,222.03 0.09

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

持有混合FOF

3.3981 3,500,043.00 0.11 3,493,586.61 0.11

兴全安泰稳健养老一

年持有混合FOF

0.9709 1,000,027.00 0.05 998,182.29 0.05

兴全安泰积极养老五

年持有混合发起式

FOF

0.9709 1,000,027.00 0.10 998,182.29 0.10

兴证全球安悦稳健养

老一年持有混合 FOF

2.9126 2,999,978.00 0.06 2,994,444.06 0.06

兴证全球优选平衡三

个月持有混合FOF

3.8835 4,000,005.00 0.07 3,992,626.35 0.07

兴证全球优选稳健六

个月持有债券FOF

0.9709 1,000,027.00 0.04 998,182.29 0.04

兴证全球积极配置三

年 封 闭 混 合

FOF-LOF

5.2427 5,399,981.00 0.15 5,390,019.87 0.15

注：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兴全安泰平衡养老三年持有混合FOF、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混合FOF、兴全安泰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

FOF、兴全安泰积极养老五年持有混合发起式FOF、兴证全球安悦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兴证全球优选平衡三个月持有混合FOF、

兴证全球优选稳健六个月持有债券FOF和兴证全球积极配置三年封闭混合FOF-LOF于每个开放日后3个工作日内披露份额净值， 故本

公告中“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按2022年9月23日资产净值计算。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xqfunds.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0099，021-38824536）咨询相关信息，或

通过在线客服直接咨询或转人工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关于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暂停

接受大额申购（含定投）、大额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天添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8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的约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

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大额转换

转入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兴全天添益货币A 兴全天添益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820 0018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5,000.00 5,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 5,000,000.00

注:1、自2022年9月29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通过全渠道（包括代销渠道和直销渠道）提交的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单个基金账

户单日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5000元的申请。

2、自2022年9月29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通过代销渠道提交的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

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500万元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通过直销渠道提交的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单个基金账户

单日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2亿元的申请。

3、自2022年9月30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通过全渠道（包括代销渠道和直销渠道）提交的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单个基金账户单

日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500万元的申请。

4、上述限额A类份额和B类份额分别判断。

5、对于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资产运作情况进行评估。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日期，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2 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2.3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或登陆网站http://www.xqfunds.com获取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大额申购

（含定投）、大额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货币

基金主代码 340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更新）的约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

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大额转换

转入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

元 ）

2,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

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2,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兴全货币A 兴全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40005 00441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2,000,000.00 2,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00 2,000,000.00

注:1、自2022年9月29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通过代销渠道提交的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

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200万元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通过直销渠道提交的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申购（包括日常申购

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2亿元的申请。

2、自2022年9月30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通过全渠道（包括代销渠道和直销渠道）提交的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申购（包括

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200万元的申请。

3、上述限额A类份额和B类份额分别判断。

4、对于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资产运作情况进行评估。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日期，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2 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2.3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或登陆网站http://www.xqfunds.com获取相关信

息），也可在线客服直接咨询或转人工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上接A20版)

（1）投资者在提交初询报价前，应当对审慎报价进行承诺，否则无法进入初

步询价录入阶段。承诺内容为“参与本次新股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及相关工作人员

已遵循独立、客观、诚信的原则，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在充分研究的基

础上理性审慎报价，在发行人启动发行后、询价结束前不泄露本次报价、打听他

人报价，不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不存在同参与询价的其他网下投资者及相关工

作人员、发行人以及承销商进行合谋报价、协商报价等任何违规行为” 。

（2）投资者在提交初询报价前，应当承诺资产规模情况，否则无法进入初询

录入阶段。承诺内容为“参与本次新股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已

充分知悉， 将对初询公告要求的基准日对应的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

购金额上限（拟申购价格×初询公告中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进行确认，该确认

与事实相符。 上述配售对象拟申购金额（拟申购价格×拟申购数量）不超过其资

产规模，且已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要求提交资产规模数据，该数据真实、准

确、有效。 上述网下投资者及配售对象自行承担因违反前述承诺所引起的全部后

果” 。

（3）投资者应在初询报价表格中填写“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

金额上限”和“资产规模（万元）” 。

对于资产规模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配售对象拟申购价格×700万股，下同）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

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栏目中选择“是” ，并选择在“资产规模（万元）” 栏目

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金额； 对于资产规模未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

上限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中选择

“否” ，并必须在“资产规模（万元）”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金额。

投资者应对每个配售对象填写具体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 确保

不存在超资产规模申购的情形。

3、本次初步询价采取拟申购价格与拟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网下

投资者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参与询价的网下投

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不同配售对象账户分别填报一个报价， 每个报价应当包含

配售对象信息、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 同一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

中的不同拟申购价格不超过3个。 初步询价时，同一网下投资者填报的拟申购价

格中，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差额不得超过最低价格的20%。

特别提醒网下投资者注意的是，为进一步规范科创板新股发行承销秩序，要

求网下投资者严格按照科学、独立、客观、审慎的原则参与网下询价，具体如下：

（1）就同一次科创板IPO发行，网下申购平台至多记录同一网下投资者提交

的2次初步询价报价记录。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全部报

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提交2次报价记录的，以第2次提交的报价记录为准。

（2）网下投资者首次提交报价记录后，原则上不得修改，确有必要修改的，

应重新履行报价决策程序，在第2次提交的页面填写改价理由、改价幅度的逻辑

计算依据以及之前报价是否存在定价依据不充分、报价决策程序不完备等情况，

并将有关材料存档备查。 提交内容及存档备查材料将作为后续监管机构核查网

下投资者报价决策及相关内控制度的重要依据。

网下投资者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0.01元。每个配售对象的最低拟申购

数量为100万股，拟申购数量超过100万股的部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且不得

超过700万股。 投资者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网下投资者申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视为无效：

（1）网下投资者未在2022年10月10日（T-4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完成科创板网下投资者配售对象的注册工作，或未于2022年9月30日（T-5日）中

午12:00前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网下投资者核查材料

的；

（2）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3）单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700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4）单个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100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

数量不符合10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5）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所列网下投资者条件的；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

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在网下申购平台填写

的资产规模与提交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配售对象资产证明材料中的资产

规模不相符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配售对象的报价无效；

（7）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黑名单、异常名单和限制名单中

的网下投资者；

（8）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未能在中国

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9）网下投资者资格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告规定

的，其报价为无效申报。

5、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网下投资者存在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并公告：

（1）使用他人账户、多个账户或委托他人报价；

（2）在询价结束前泄露本公司报价，打听、收集、传播其他投资者报价，或者

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等；

（3）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4）利用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报价；

（5）未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审慎报价；

（6）无定价依据、未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理性报价，或故意压低、抬高报价；

（7）未合理确定拟申购数量，拟申购金额超过配售对象总资产或资金规模

且未被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剔除的；

（8）接受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

助、补偿、回扣等；

（9）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不廉洁的情形；

（10）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11）获配后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12）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13）获配后未恪守限售期等相关承诺；

（14）其他影响发行秩序的情形。

四、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

（一）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原则

1、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截止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对网下投资

者的报价资格进行核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

要求”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者的报价将被剔除，视为无效；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报价后的初步

询价结果，对所有符合条件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拟

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

量上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记录为准）由后到先、同一拟

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同一申报时间上按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自动生

成的配售对象顺序从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

除部分不低于符合条件的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 当拟剔除的最高申

报价格部分中的最低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 对该价格的申报可不再剔

除。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2、发行价格及其确定过程，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

购数量信息将在2022年10月13日（T-1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披露。

同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

并在《发行公告》中披露如下信息：

（1）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所有网下投资者及各类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2）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

（3）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4）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具体包括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

价格及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发行价格的主要依据，以及发行价格所对应的网下投

资者超额认购倍数。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询价

报价情况，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

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并重点参照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

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审慎合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

有效拟申购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审慎评估确定的发行价格是

否超出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

公募产品、 社保基金和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及超出

幅度。 如超出的，超出幅度不高于30%。

若发行价格超出《发行公告》中披露的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

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申购前发布包

含以下内容的《投资风险特别公告》：（1）说明确定的发行价格超过网下投资者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

和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的理由及定价依据；（2）提

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的差异；（3）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

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作出投资决策；（4）上交所认为应当

披露的其他内容。

（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方可且必须作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参与申购。 有效报价投资者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1）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未作为最高报价部分被剔除或未被认定

为无效的报价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对应的申报数量为有效申报数量。

（2）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数量不得少于10家；少于10家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予以公告。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2022年10月14日（T日）的09:30-15:00。《发行公告》

中公布的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

网下申购时， 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填

写并提交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其中申购价格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

数量为其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效申报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2022年10月18日

（T+2日）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

配售经纪佣金。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发行价×

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二）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上申购的时间为2022年10月14

日（T日）的09:30-11:30、13:00-15:00。 网上发行对象为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

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10,000元以上

（含10,000元） 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 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

位，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申购数量应当

为500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

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2年10月12日（T-2日）（含T-2日）前20个交易

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2022年10月14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

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2022年10月14日（T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2022年10

月18日（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

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2022年10月14日（T日）15:00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总体情况于2022年10月

14日（T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

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于2022年10月12

日（T-2日）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2、2022年10月14日（T日）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

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超过50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超过50倍但低于100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的，回拨比例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回拨后无限售期的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本次公开发行无限售期股票数量的80%；本款所指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指扣除战

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

3、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

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4、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

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并于2022年10月17日（T+1日）在《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2022年10月14日（T日）完成回拨后，将根

据以下原则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一）网下投资者核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售投

资者条件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分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

者分为以下三类：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为A类投资者，其

配售比例为R

A

；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为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R

B

；

3、 所有不属于A类、B类的网下投资者为C类投资者，C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为R

C

。

（三）配售规则和配售比例的确定

原则上按照各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关系R

A

≥R

B

≥R

C

。 调整原则：

1、 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50%向A类投资者进行配

售，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70%向A类、B类投资者配售。如果A类、B

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足安排数量的，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余部

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在向A类和B类投资者配售时，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调整向B类投资者预设的配售股票数量，以确保A类投资

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投资者，即R

A

≥R

B

；

2、向A类和B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C类投资者配

售，并确保A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C类，即R

A

≥R

B

≥R

C

；

如初步配售后已满足以上要求，则不做调整。

（四）配售数量的计算

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股数=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该类配售比例，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获配股数。 在

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零股分配

给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A类投资者，则产

生的零股分配给B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若配售对象中没有B类

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C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申购数

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

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将中止发行。

（五）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网下投资者2022年10月18日（T+2日）缴款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对网下获配投资者进行配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确定原则如下：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向上取整计算） 最终获配账户应当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 本次

摇号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

号，每一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并于2022年10月19日（T+3日）进行摇号抽签，

最终摇号确定的具体账户数不低于最终获配户数的10%（向上取整计算）。

3、 摇号未中签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进行交易、

开展其他业务。

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2022年10月20日（T+4日）刊登的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公告》” ） 中披露本次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结

果。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摇中的网下配售对象送达相应安排通知。

八、投资者缴款

（一）战略投资者缴款

2022年10月11日（T-3日）前，战略投资者将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

2022年10月20日（T+4日）对战略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二）网下投资者缴款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10月18日（T+2日）披露的《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资金应于2022年10月18日（T+2日）16:00前到账。

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发行价×0.50%（四

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2022年10月20日（T+4日）对网下

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 并出具

验资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10月20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

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

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行为的网下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三）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0月18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不足的，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部分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

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

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

具体情况请见2022年10月20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的措

施：

（1）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2）初步询价结束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3）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4）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

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5）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选定市值与财务指标上市标准的；（预计发行

后总市值是指初步询价结束后， 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乘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的

总市值）；

（6）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未按照作出的承诺实施跟投的；

（7）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8）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

购的；

（9）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10）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11）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可责

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

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香

联系地址：泰州市药城大道一号TQB大楼4楼

联系人：戚玉柏

电话：0523-86201353

传真：0523-8620135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及咨询电话：021-20262367

邮箱：

project_kwsjecm@citics.com

发行人：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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